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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赵京东到市人社局调研“一卡通”阳光审批平台建设运行工作

11月9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赵京东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调研全市“一卡通”阳光审批平台建设运行工作。调研通过现场演示、听取汇报、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了我市“一卡通”阳光审批平台建设运行情况。

赵京东指出，要坚持把“一卡通”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一项重要抓手，全力做好系统建设，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从“审批”到“发放”全程监管、精准监督，要把“一卡通”打造成为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赵京东强调，各资金发放业务部门要忠于建设“一卡通”平台的初衷，切实履行好补贴项目管理、阳光审批系统管理使用、补贴资金监管责任，补贴资金要及时、安全、准确到人、到户，各项补贴资金从申报到发放实行“线上+线下”同步公开公示，确保老百姓“看得见”、“看得懂”、“看得清”。

赵京东指出，要加强平台的应用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打破数据壁垒，实现政务数据共享，不断升级优化，确保平台全面有效运行。各级各部门要对涉及的惠民惠农补贴项目再梳理，对符合条件的做到“应纳尽纳”，确保今年底前原则上所有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系统阳光审批、阳光发放。

赵京东强调，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发挥监督与再监督职能，又要做好代办服务，提高社保卡激活率，做实做细惠民惠农资金“一卡通”各项工作。

赵京东要求，人社部门、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农村集体三资平台与“一卡通”平台的互联互通，把“一卡通”经验做法推广应用到其他项目资金监督管理中，将我市“一卡通”平台建设为便民、利民、惠民的一流服务平台。

市纪委监委相关处室，市人社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市财政局分管领导，以及平台承建方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市人社信息中心）

全市人社系统召开就业培训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以案促改暨社保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
11月4日下午，遂宁市人社系统召开就业培训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以案促改暨社保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市本级、市直三园区在市人社局机关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人社局在本单位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参加会议。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勤玲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各县（市、区）、市直园区人社部门分别汇报了“两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市农民工服务中心、市就业局、市社保局分别就“两项治理”各自领域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正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胜分别就就业培训领域系统治理、社保基金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总结部署；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勤玲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两项治理”工作自5月份部署开展以来，全市人社系统坚持高位推动、周密部署、精心安排、严格要求、狠抓落实，“两项治理”工作全面推进，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根据工作调度和实地调研情况，在工作推进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整体落实情况距离省厅、市局要求还有差距，各级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会议强调，全市人社系统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险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提升政治意识，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将“两项治理”作为人社系统一次必须过关的政治考验，坚决贯彻落实，不留半点余地，不出单点闪失，以实际行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

会议强调，全市人社系统要以“排整提”专项行动为契机，深入检视问题，深刻汲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要全力做好巡察反映、审计反馈、效能督办和“两项治理”问题的整改工作，紧盯人社领域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深入排查，务实举措，全力整治，确保终端见效；要建立健全工作长效机制，巩固各类问题整改成效，严防问题边改边犯，屡查屡犯；要不断强化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行风建设水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

市局“两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局机关有关科室（中心）、局属有关单位，县（市、区、园区）人社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工作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与规划财务科）

我市专家服务小分队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基层活动成效明显

为深入贯彻市委七届十三次全会、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积极搭建专家智力服务平台，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2021年9月28日-10月29日，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开展了遂宁市服务小分队助力乡村振兴走进基层活动，围绕新时代“美丽遂宁·宜居乡村”精品村建设，共享遂潼两地专家资源，组织遂潼农业、文旅、规划领域的8名专家组成服务小分队，持续1个月深入我市2021年启动精品村建设的17个村开展智力服务活动，实现了各县（市、区）、市直园区全覆盖。

本次活动，开展现场指导35次，召开座谈会20场，提出意见建议48条，解决难题37个，培训培养县（市、区）、镇、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550余人次，着力提升乡村建筑风貌，打造各具特色的休闲旅游目的地，促进乡村优势产业发展，为我市筑“三城”兴“三都”，加速升腾“成渝之星”，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我市开展脱贫人口“就业帮扶行动周”活动

为做好脱贫人口就业帮扶工作，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乡村振兴局统一部署，我市于11月1日至7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就业帮扶行动周”活动，集中帮助脱贫人口就业创业。

一、强化情况摸查，精准动态管理。全市各级人社就业、乡村振兴干部和县乡村风险排查员、帮扶联系员进村入户实际摸排，在农村劳动力实名制登记库、防返贫监测系统更新入库脱贫人口就业失业数据2.49万余条，精准了解掌握脱贫人口就业失业状态及就业创业需求。

二、广泛政策宣传，实施就业帮扶。通过遂宁公共招聘网、乡村微信群、企业用工QQ群、农村广播、入户实地宣传等渠道，广泛宣传就业帮扶政策，提升就业帮扶政策知晓度，确保就业帮扶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收集和整理有用工需求企业的岗位信息，筛选一批适合脱贫人口就业的岗位信息，在遂宁公共招聘网、遂宁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上统一发布，并引导各类求职者登录查询岗位信息，了解就业帮扶政策。

三、强化招聘活动，精准人岗对接。全面暂停现场招聘活动前，全市各级人社就业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举办东西部协作帮扶3场、现场招聘活动2场、送岗位下乡进村13场；全面暂停现场招聘活动后，举办线上招聘12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组织万勃石油、裕能新能源等78家企业提供岗位1.3万余个，达成就业协议162人。截至目前，全市脱贫劳动力已就业75151人，占去年务工人数70954人的105.9%，实现脱贫劳动力务工人数超过去年水平。

四、开展走访慰问，深入办理实事。活动期间，人社就业和乡村振兴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到大英县玉峰镇送家沟村、射洪市广兴镇合江村等脱贫人口集中的乡镇、村和脱贫户家中，与脱贫群众进行交流座谈，听取意见建议，了解实际就业情况，进行现场慰问，为脱贫群众传递党和政府关心关爱。

（市就业局）

大英县抓长抓常就业培训工作见成效

大英县强化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把就业培训工作抓在日常、抓在经常，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形成长期性治理、常态化监管的工作格局和就业培训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以案促改强大合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强大声势。一是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在分管领域牵头抓总、相关股室和局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具体参与的领导小组，高位推进就业培训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以案促改。二是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设立廉政知识“微课堂”，每日通过钉钉、QQ办公群向全系统推送党史廉政知识；组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集中学习各地案件通报，让干部职工从典型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思想受洗礼、灵魂受触动，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做到警钟长鸣。三是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大英人社”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公布专项整治内容和举报电话，在人社服务大厅设置举报箱，主动接受监督。

二、加强集中整改，形成强大攻势。一是制定工作方案、建立问题清单、细化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对标对表、分门别类推动系统治理走深走实，专项行动共发现问题6个，对收集到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按干部管理权限及时转相关部门处理。二是采取“单位+股室+个人”相结合的三级自查模式，全方位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找梳理单位、股室和个人存在问题和潜在廉政风险点，完善工作制度、严格业务流程，确保工作不出纰漏。三是组织培训机构对2011-2020年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自查自纠，现已撤销不合规培训机构1家，清退11家不合规培训机构培训补贴129.28万元。

三、强化日常监管，保持高压态势。一是注重“技防”，充分运用面部识别、指纹打卡、全程录音录像等措施确保培训过程有记录、能查询、可追溯，并将培训音像资料刻盘存档备查，确保培训真实有效。二是加强“人防”，不定人不定时对培训过程开展随机抽查，一经查实，逗硬处罚，防止培训走过场。三是结合我县实际，修订制定《大英县职业技能培训经办规程》《大英县就业创业培训管理制度》，紧盯职业技能培训招标、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重要岗位，进一步压实责任，规范权利运行，形成以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筑牢反腐倡廉的制度防线。

（大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发：市级各部门，市属有关企事业单位；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本局领导，各科室，局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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